新北市原住民返鄉重建啟動補助計畫

[bookmark: _Hlk209771183]114 年 9 月 26 日第 1141972256 號函頒布
1、 計畫緣起與目的
114年9月23日因樺加沙颱風帶來暴雨，導致花蓮馬太鞍溪堰塞湖發生溢流，並造成光復鄉市區嚴重災情。
本市現有超過6萬名原住民族人，因本市族人多從花東移居北部，本次災情對族人造成嚴重衝擊，災後清理及重建亟需各界物力及人力支援，重建啟動補助除可支持部落青壯年階層返鄉協力清掃、重整家園之津貼，也能補貼返鄉交通費用或支援雇工，以協助本市族人度過難關
2、 補助對象及條件:
（1） 設籍本市族人，每戶以1人為限。
（2） 三親等以內之親屬居住於花蓮縣光復鄉。
3、 補助標準：
 每戶補助1萬元，每戶以1人申請為限。 
4、 申請期限：
 急難事由發生3個月內。
5、 受理申請單位：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或各區公所。
6、 申請方式及應備文件
（1） 申請方式：申請人於期限內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本局或本市29區公所提出申請。
（2） 應備文件
1. 申請表。
2.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(戶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)。
3. 領據。
4. 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
7、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予補助；已予補助者，經查明未符補助者，應追繳其金額：
（1） 提供不實資料或虛偽之證明文件。
（2） 以詐欺或其他不當方法取得補助。
8、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府預算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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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新北市原住民返鄉重建啟動補助計畫申請表

	申請日期
	114 年	月	日
	申請編號
	(由原民局填寫)

	申請人姓名
	
	族別
	

	身分證字號
	
	出生年月日
	

	戶籍地址
	

	通訊地址
	

	聯絡電話
	住家：
手機：

	受災親屬姓名
	
	與申請人關係
	

	原鄉重建地址
	花蓮縣光復鄉

	申請返鄉重建啟動費用
	新臺幣	元

	協力事項（請勾選）
	□住宅清理及復原 □部落環境清理及復原 □物資運補或分送
□其他：

	證明文件
	□申請書□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□領據
□申請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□其他：

	1. 本人及家屬因遭遇困難，須返鄉參與及協力重整家園，並具結上開基本資料、證明文件及填寫內容均係據實提供，如有不實，除繳回所領金額並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2. 本人同意核定補助機關如基於審核之必要，得調閱本人及家屬之戶籍資料。（如為委託填寫，受委託人已將表內事項詳告申請人）。
申請人簽章：委託人簽章；
填表時間：	年	月	日



附件 2

領	據
茲領到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
補助「新北市原住民返鄉重建啟動補助計畫」
新臺幣	           元整。

此致
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

具領人姓名：	(簽名及蓋章)
身分證字號：通訊地址： 聯絡電話：


申請人存簿封面影本黏貼處

中 華 民 國	年	月	日
